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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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 政府採購法其他

	本解釋函上網公告者：資訊小組 莊 (先生或小姐)

	

	



	主旨：為降低高風險政府採購案件，本會依審計部建議調整政府電子採購網電子領標機制為須登入帳號始得領標，預定115年6月27日實施，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
一、政府電子採購網將關閉「未登入帳號」之領標管道，使用者須登入帳號始得領標，且同一帳號同一標案當次招標期間僅限領標1次（即僅可取得1次領標電子憑據），以免相同廠商或機關重複領標。
二、請周知相關廠商、單位及機構，如無政府電子採購網廠商端帳號務必提前申請（政府電子採購網首頁>廠商代碼登入處>廠商帳號申請），避免延誤電子領標作業。
三、廠商帳號申請操作說明，請至政府電子採購網（網址：https://web.pcc.gov.tw）「帳號及授權管理」系統使用手冊（首頁＞下載專區>系統使用手冊）及教學影片（首頁＞學習資源＞線上教學＞廠商端＞廠商帳號申請及管理）查詢使用，如有其他操作問題，請逕洽系統客服專線詢問（0800-080-512）。
正本：總統府第三局、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處、行政院秘書長、立法院秘書長、司法院秘書長、考試院秘書長、監察院秘書長、國家安全局、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各直轄市政府、各縣市政府、各直轄市議會、各縣市議會
副本：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本會各處室會組、本會資訊推動小組（網站）、本會資訊推動小組（政府採購公報）







































































